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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
   
      
  

 

上市公司股票简称：隆源双登 

股票代码：000835 

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乐山海川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 乐山市中心城区东大街较场坝银河 9 号 

通讯地址： 乐山市沙湾区葫芦坝 

联系电话： 0833－3620791 

股份变动性质：增加 

签署日期：2004 年 1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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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披露办法》）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编写

本报告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。 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披露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

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、关联方、一致行动人所持有、

控制的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，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

股信息外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、控制上

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四、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，除本

受让人外，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

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 

五、本次持股变动生效的条件是：1、股份转让协议经各方法定

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；2、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

理完毕股份登记过户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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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释义 

 

  除非另有说明，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： 

  1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、本公司：指乐山海川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

  2、 本报告书、本报告：指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

持股变动报告书 

3、上市公司、隆源双登：指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新兴创业：指新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 5、本次持股变动：指新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隆源

双登 753.84 万股非国有股，经协议转让给乐山海川机械化工程有限

公司的行为 

  6、本《协议》：指新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乐山海川机械化

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

7、元：指人民币元 

 

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1．名称：乐山海川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

2．注册地址： 乐山市中心城区东大街较场坝银河 9 号 

3．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千伍佰万元整 

4．营业执照注册号：51110028021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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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税务登记号：川国税乐中字 511102756641246 

               川地税乐直字 51110075664124-6 

6．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．经营范围：土石方工程施工（凭资质许可经营）；机械设备租

赁。 

8．经营期限：自 2004年 2 月 13 日至永久  

9．股东构成情况：单位人民币元 

股东姓名 持股数 比例% 
陈伟 14,250,000 95 
罗志义 750,000 5 
   
   
   
   

 

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情况 

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
其他国家
或地区居
留权 

任 职 和
兼 职 情
况 

陈伟 中国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
平兴乡穿山村 90
号 

否 执 行 董
事 
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

三、截止报告书签署之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、控制其他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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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 5％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。 

 

第三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

 

本公司在本次持股变动前，未持有隆源双登的股份。 

本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21 日与新兴创业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

受让新兴创业持有的隆源双登 753.84万股（占隆源双登总股本的 6.98

％）非国有股，转让价格为 1.708元/股。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 1287.8

万元，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，全部支付。在全部款项支付完后办理该

股份登记过户手续。本次受让完成以后，本公司持有隆源双登的股份

为 753.84 万股，占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比例为 6.98％，成为该上市

公司的第五大股东。 

除股份转让协议之外，双方没有其他补充协议和附加条款，也无

股权行使的其他安排。协议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即予生

效。 

 

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

 

截止材料报送之日前六个月内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隆源双

登的股份。 

 

第五章 其他重要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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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信息披露情况 

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持股变动的有关信息做了如实披露，

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。 

二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

本人（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）承诺，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

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备查文件 

 

一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； 

二、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协议； 

三、 其他相关文件。 

特此公告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乐山海川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伟 

签署日期：2004年 12 月 22 日 


